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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章学习要点 1、外商投资企业的概念、法律特征与类

型（次重点） 2、外商投资企业法的基本原则（一般） 3、中

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设立条件与程序（重点） 4、中外合资经

营企业的组织机构与经营管理（重点） 5、中外合作经营企

业的特点与设立程序（次重点） 6、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组

织机构与经营管理（次重点） 7、外商独资企业的主要特征

、组织机构与经营管理（此重点） 二、本章学习提要 （一）

外商投资企业的概念、法律特征与类型（次重点） 1、外商

投资企业的概念及类型 外商投资企业的概念依照中国法律规

定，在中国境内由中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共同举办或仅由

外国投资者举办的企业。 外商投资企业的类型中外合资经营

企业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，外资企业。 2、外商投资企业的

法律特征 外商投资企业的主要法律特征： ①外商投资企业的

资本部分或全部由外商投入。 ②外商投资企业是外商直接投

资的形式。 ③外商投资企业是中国的企业。 （二）外商投资

企业法的基本原则（一般） ①维护国家主权。 ②平等互利。 

③遵循国际惯例。 ④保护企业和投资者合法权益。三资企业

法律制度比较 中外合资（股权式）中外合作（契约式）外商

独资法律特征①中外合营者共同投资、共同经营②各方按出

资比例分享利润、分担风险③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，合

营各方以其出资额为限负有限责任。企业以全部财产对企业

债务负责④以董事会为权力机构⑤合营期限内不得减少注册



资本⑥利润分成为唯一分配方式⑦具有法人资格①中外合作

者共同投资举办，可以既合资又合营，也可以只合资不合营

②按合同的约定分享收益，分担风险③可以是有限责任公司

也可以是其他组织形式④权力机构为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

员会⑤合作期满前，允许外国合作者依法回收投资⑥分配收

益可以采用分配利润、分配产品、双方商定的其他方式①全

部资产由外国投资者投入②有限责任公司或经批准的其他责

任形式③独立的经营实体设立条件须符合下列一项或数项①

采用先进技术设备和科学管理方法②有利于技术改造，投资

少，见效快，收益大③扩大出口，增加外汇④能培训技术人

员和管理人员产品出口或者技术先进有利于中国国民经济发

展产品出口技术先进设立程序①申请（申请书、可行性报告

、协议、合同、章程、董事长名单、省级政府意见）②审批

（国家外经贸部或省级政府主管部门）③登记①申请②审批

③登记①申请②审批③登记出资方式货币、实物、工业产权

、专有技术、场地使用权货币、实物、土地使用权、工业产

权、非专利技术、其他财产权利 组织机构董事会（是最高权

力机构，董事长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）经营管理机构（总经

理组织领导日常经营管理工作）有三种方式：董事会制联合

管理制委托管理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